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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6年 1月 12日 

發稿單位：法務部檢察司 

連 絡 人：張惠菁主任檢察官 

連絡電話：02-21910189 編號：006 

 

檢視現行測謊規範  務求施測過程嚴謹 

監察院於日前通過調查報告，認為現行測謊鑑定無統一規範，測

謊結果卻引為刑事證據，相關機關應檢討改善，本部說明如下： 

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制下，檢察官本應遵守嚴格之起訴法定原則，

且負有客觀性義務。對於有罪之人，應妥善蒐集證據，使其得到應有

之制裁；對於無辜之人，亦應儘速查明事實還其清白。本部致力於強

化檢察官之舉證責任，案件縱經測謊鑑定，因測謊僅係偵查程序之一

環，檢察官仍需妥善蒐集證據，避免僅以測謊作為偵辦結果之唯一依

據，應一併注意有利及不利被告之情形，致力於真實發現，以實現正

義。 

測謊乃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鑑定方法之一，係由測謊員對受測者

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問題，藉由科學儀器（測謊機）記錄受測者對

各個質問所產生細微之生理變化，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

瞞事實真相，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。就測謊結果所涉證據取捨及證

明力判斷，最高法院迭有判決足供參考，本部將要求所屬檢察署檢察

官注意辦理，以確保追訴實效。 

刑事訴訟法並無測謊程序之規定，本部調查局與內政部警政署刑

事警察局等其他鑑定機關均訂有相關測謊程序規範。惟不同測謊鑑定

機關間，就測謊鑑定程序基本要件，應如何建立一致性之原則及作

法，本部將召集相關單位共同研商評估，務求施測過程嚴謹，提高測

謊鑑定之公信力，以維人權。 


